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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231号委员提案的答复
 

赵立峰委员：

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梅花鹿结核病、布鲁菌病的净化推动我省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您在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强梅花鹿结核病、布鲁菌病的净化推动我省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加强宣传教育一、加强宣传教育

一是举办专题培训班和讲座。举办专题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为基层畜牧兽医人员进行授课，提高基层人员防控意识和业务水平；举办现场科普宣传活动，通过省市县联动、多部门协作，有效提高了社会公众对人兽共患病防治的认知度和自我防护意识。二是创新宣传培训方法。在官方兽医集中整顿警示教育培训周和春秋季动物防疫专题培训周期间，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创新性利用云犀直播平台、吉牧云课堂等新媒体对鹿结核病、布鲁氏菌防控进行培训，提升宣传培训覆盖效果。一是举办专题培训班和讲座。举办专题培训班，邀请专家学者为基层畜牧兽医人员进行授课，提高基层人员防控意识和业务水平；举办现场科普宣传活动，通过省市县联动、多部门协作，有效提高了社会公众对人兽共患病防治的认知度和自我防护意识。二是创新宣传培训方法。在官方兽医集中整顿警示教育培训周和春秋季动物防疫专题培训周期间，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创新性利用云犀直播平台、吉牧云课堂等新媒体对鹿结核病、布鲁氏菌防控进行培训，提升宣传培训覆盖效果。

二、强化防疫监管二、强化防疫监管

一是加大兽药市场整治力度，适时开展“双随机、一是加大兽药市场整治力度，适时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推动兽药生产、经营企业规范生产、诚信经营的良好秩序。二是开展“强基固本 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明确养殖、运输、屠宰等环节监管重点和防控措施，切实提升全省动物检疫监管能力。强化产地检疫源头监管，严格执行鹿产地检疫规程，规范开展临床健康检查、免疫信息核查等工作，依法依规出具检疫证明，对不符合检疫要求的鹿只一律不予出证，从源头保障动物卫生安全。强化屠宰检疫过程监管，严格执行入场查验、宰前检查、同步检疫等流程。督促屠宰企业落实入场查验登记、待宰巡查制度，重点查验动物检疫证明。宰前检查关注鹿群健康状态，对入场鹿群实施静态、动态、饮食状态全方位观察。同步检疫过程，严格按照检疫规程对头部、内脏、胴体等关键部位开展检查，确保严格按照屠宰检疫规程进行检疫，切实保障鹿产品质量安全。三是压实主体责任。以推动梅花鹿高质量发展为契机，严格督促各地监管部门认真执行《吉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压紧压实属地监管职责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把屠宰入场关，坚决杜绝无产地检疫合格证入场屠宰行为发生，确保屠宰出厂肉品质量安全。

三、强化科技支撑三、强化科技支撑

目前，我省系统内共有兽医实验室53个，其中省级1个，市州级9个、县级43个。均能开展梅花鹿结核病和布鲁氏菌病的实验室检测工作。其中省级实验室配有酶标仪、恒温培养箱、荧光偏振仪等设备，可应用ELISA法、平板凝集法、试管凝集法、荧光偏振等国标方法检测布鲁氏菌病，应用皮内变态反应试验、IFN-γ体外检测等国标方法检测结核菌病。定期对梅花鹿养殖企业进行疫病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理阳性动物。指导养殖场户做好日常消杀、强制免疫等工作，引导养殖场户更新和完善养殖设施，保持圈舍清洁卫生。目前，我省系统内共有兽医实验室53个，其中省级1个，市州级9个、县级43个。均能开展梅花鹿结核病和布鲁氏菌病的实验室检测工作。其中省级实验室配有酶标仪、恒温培养箱、荧光偏振仪等设备，可应用ELISA法、平板凝集法、试管凝集法、荧光偏振等国标方法检测布鲁氏菌病，应用皮内变态反应试验、IFN-γ体外检测等国标方法检测结核菌病。定期对梅花鹿养殖企业进行疫病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理阳性动物。指导养殖场户做好日常消杀、强制免疫等工作，引导养殖场户更新和完善养殖设施，保持圈舍清洁卫生。

四、加大科技投入四、加大科技投入

一是加强科研合作。鼓励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与梅花鹿养殖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开展梅花鹿结核病、布病防控技术研究，研发高效的检测方法、疫苗。二是示范推广先进技术。鼓励兽药生产企业引进新产品、新工艺，扩能增产、提质增效，加强对先进疫病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定期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提高养殖场户的疫病防控技术水平。一是加强科研合作。鼓励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与梅花鹿养殖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开展梅花鹿结核病、布病防控技术研究，研发高效的检测方法、疫苗。二是示范推广先进技术。鼓励兽药生产企业引进新产品、新工艺，扩能增产、提质增效，加强对先进疫病防控技术的推广应用，定期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提高养殖场户的疫病防控技术水平。

五、实施净化措施五、实施净化措施

一是积极推进净化场建设。目前，全省已建成省级梅花鹿结核病净化场5家和梅花鹿布病净化场5家，同时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梅花鹿养殖场申报国家级结核病、布病净化场。通过树立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其他梅花鹿养殖场开展疫病净化工作。二是及时开展强制扑杀工作。对检出结核病和布病阳性的梅花鹿实施强制性扑杀，通过事后补助形式，对被强制扑杀动物的所有者给予补贴，补助标准为扑杀时病死动物市场价的80%，由省级财政承担50%、市县30%、被强制扑杀动物的所有者20%。一是积极推进净化场建设。目前，全省已建成省级梅花鹿结核病净化场5家和梅花鹿布病净化场5家，同时积极推荐符合条件的梅花鹿养殖场申报国家级结核病、布病净化场。通过树立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其他梅花鹿养殖场开展疫病净化工作。二是及时开展强制扑杀工作。对检出结核病和布病阳性的梅花鹿实施强制性扑杀，通过事后补助形式，对被强制扑杀动物的所有者给予补贴，补助标准为扑杀时病死动物市场价的80%，由省级财政承担50%、市县30%、被强制扑杀动物的所有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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